






                淅建字〔2025〕49号     签发人：陈刚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办理结果：B

对县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
第90号建议的答复

凌三、周江涛、聂贵鲜代表：
您提出的关于“在乡镇人员密集区增设公厕”的建议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1.县域农村公厕建设可由乡镇作为申报主体，通过年度乡村振兴衔接资金项目申报解决。
2.建议乡镇及时对接相关行业部门项目谋划，在前期可研编制过程中，将公厕建设纳入项目可研规划，予以配套解决。
3.县住建局将通过中央预算内、超长期国债等资金渠道主体项目申报中，予以配套解决。
希望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，把我们的县城建设得更加美丽！衷心感谢您对城市建设工作的关心和大力支持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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